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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

公司（以下简称“品友互动”）委托，作为品友互动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就品友互动申请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编制和落实了查验

计划，亲自收集证据材料，查阅了按规定需要查阅的文件以及本所认为必须查阅

的其他文件。在品友互动保证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品友互动提

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

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

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的基础上，本所合理、充分

地运用了包括但不限于面谈、书面审查、实地调查、查询、复核等方式进行了查

验，对有关事实进行了查证和确认。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仅就与品友互动本次挂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仅根据现行中国

法律发表法律意见，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本所不对有关会

计、审计及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

报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必要的

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

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经办

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机构、人员出具的证明文件或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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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言，或者政府部门官方网站的检索信息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品友互动为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品友互动申请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

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意品友互动在其为本次挂牌所

制作的《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中自行引用

或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审

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品友互动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

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需经本所经办律师对其引用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和

确认。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公司/品友互动 
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系由北京品友互

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品友有限 
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品友互动的前

身 

品友广告 北京品友互动广告有限公司，系品友有限曾用名 

天津优驰 天津优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品友 
天津品友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天津优驰曾用

名 

上海懋耀 上海懋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富德懋赏 上海富德懋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振诚 上海振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驰友旺辉 天津驰友旺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品友传奇 天津品友传奇天地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优驰赫韬 天津优驰赫韬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优品互通 天津优品互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移创新 中移创新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广文歌 北京市北广文资歌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珠海达安 珠海达安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创投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红土成长 红土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亚信品联 北京亚信品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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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曼品友 PinYou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Ltd. 

香港品友 
品 友 互 动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 PinYou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Limited）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次挂牌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和恒信 中和恒信（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永中和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金杜/本所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公开转让说明书》 
公司为本次挂牌制作的《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

份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 

《审计报告》 
信 永 中 和 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 出 具 的

XYZH/2016BJA10649 号《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

份公司审计报告》 

《公司章程》 品友互动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发起人协议》 
《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北京

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之发起人协议》 

报告期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 1-3 月 

法律法规 
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包括其不时的修改、修正、补充、解释或重新

制定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章程必备条款》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

款》 

《业务规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标准指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

准指引（试行）》 

BVI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英属维尔京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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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personal computer（个人计算机） 

OTT 

Over The Top，是指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各种应用

服务。这种应用和目前运营商所提供的通信业务不

同，它仅利用运营商的网络，而服务由运营商之外

的第三方提供 

PUE 
能源利用效率（数据中心 PUE＝数据中心总设备能

耗/IT 设备能耗） 

元 人民币元 

金杜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董事会通过本次挂牌的议案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申

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制定挂牌后生效的<北京

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等与本次挂牌相关的议案。 

金杜认为，上述董事会召开程序及决议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批准 

2016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议案》、《关于制定挂牌后生效的<北
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等与本次挂牌相关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授权品友互动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挂牌的具体内容如下： 

1、制定和实施本次挂牌的具体方案，制作、修改、批准、签署本次挂牌申报

材料及与本次挂牌事宜相关的重大合同与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修改或修订《公

司章程》或其他有关制度文件（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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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有关政府部门办理与本次挂牌等相关的申报事宜及相关程序性工作，包

括但不限于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出本次挂牌的申请，并于本次挂牌申

请获得核准后向有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办理所需

的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 

3、聘请参与本次挂牌的中介机构并决定其专业服务费用； 

4、全权回复股转公司就公司本次挂牌所涉事项的反馈意见； 

5、办理本次挂牌的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6、在本次挂牌完成后，根据各股东的承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理股份的集中登记存管相关事宜； 

7、办理本次挂牌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协议转让事宜； 

8、办理与本次挂牌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综上，金杜认为，品友互动申请本次挂牌已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

上述决议的内容和形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品友互动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和程序合法有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品友互动除

尚需就本次挂牌获得股转公司审查同意外，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取得了现阶段所

需的所有适当的批准和授权。 

二、公司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如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部分所述，品友互动系由品友有限以整体

变更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目前持有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689246296Y 的《营业执照》，

营业期限为长期。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的工商资料，公司

成立至今依法有效存续，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金杜认为，公司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

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公司法》、《业务规则》、《标准指引》及中国证监会和股

转公司的其他有关规定，对公司本次挂牌所应具备的实质条件逐项进行了审查，

具体如下：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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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部分所述，公司的前身品友有限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品友互动系由品友有限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账面净资产值

整体变更而来，并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取得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自前身品友有限成立之日起算，品友互动持续经营时间已超过两年，符合

《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标准指引》第一条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审计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最

近两年的主营业务为在移动互联网等背景下，在PC、移动、OTT 等多屏数字媒体

端进行智能的撮合交易，提供数字化广告的大数据智能技术和平台，以帮助广告

主和广告公司实现投放效率和效果最大化，公司主营业务明确。 

2、如本法律意见书“八、公司的业务”部分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目前所从事的业务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环保、质

量、安全的要求。 

3、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现金流

量、营业收入、交易客户、研发费用支出等持续的营运记录；公司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第1324号——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形，并由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公司

的《营业执照》、工商资料、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需要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

产申请的情形。 

综上，金杜认为，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及《标准指引》第二条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如本法律意见书“十五、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

运作”部分所述，公司已依法设立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三
会一层”）组成的治理结构，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公

司“三会一层”按照公司治理制度进行规范运作；公司董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治理机

制执行情况进行了讨论、评估。 

2、根据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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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

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存在股东及高级

管理人员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已对前述资金占用情形予以规范，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占款均已归还。 

4、公司已设立独立的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相关会计政策能

如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综上，金杜认为，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标准指引》第三条的规定。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股权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根据公司股东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股权结构清

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公司股东不存在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 

2、如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及“七、公司的股本及其演变”部分所述，

公司及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股票发行和股权转让行为合法合规；根据

公司相关股东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股票限售安排符

合《公司法》和《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综上，金杜认为，公司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股权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

《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标准指引》第四条的规定。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与中信建投签署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

导协议》，委托中信建投担任推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主

办券商，并明确了中信建投对品友互动的持续督导义务，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项、《标准指引》第五条的规定。 

综上，金杜认为，公司具备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一）2015年6月30日，信永中和出具XYZH/2015BJA10100号《审计报告》，

截至2015年6月30日，品友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10,600,802.8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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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年6月30日，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和评报字（2015）第

BJV1085号《评估报告》，以2015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品友有限净资产评估值

为10,675,300元。 

（三）2015年8月31日，品友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品友有限整体变更设

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四）2015年9月29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出具（京朝）名称变核（内）

字[2015]第0038451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品友有限公司名称变

更为“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五）2015年10月4日，品友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品友有限以经审计的

净资产10,600,802.81元按1:0.9433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股本总额，经审计账面净资

产值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共计600,802.81元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 

（六）2015年10月4日，黄晓南、谢鹏、沈学华等3名发起人签署《发起人协

议》。各发起人一致同意，以品友有限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经审计账面净资产折

股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股份公司，股份总数为1,000万股。 

（七）2015年10月20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品友互动

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筹备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选举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第一

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八）2015年10月20日，信永中和出具XYZH/2015BJA10101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2015年10月20日，公司各发起人出资已足额缴纳。 

（九）2015年10月21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向品友互动核发了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110105689246296Y的《营业执照》，公司性质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设立过程中相关的董事会、股东会、创立大会会议文件、《发起人协

议》等相关法律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金杜认为，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整

体变更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发起人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当时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设立过程中已履行了有关评估、审计、验资等必要程序，

公司的设立行为经工商主管部门核准登记，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五、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的业务独立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审计报告》，并经本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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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在移动互联网等背景下，在 PC、移动、OTT 等
多屏数字媒体端进行智能的撮合交易，提供数字化广告的大数据智能技术和平台，

以帮助广告主和广告公司实现投放效率和效果最大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独立从

事其各自经营范围中的业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并独立对外签订合同开展业务。 

（二）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品友互动系由品

友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品友互动设立后，品友有限的资产已全部进入品友互动，

品友互动的资产独立于其股东资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资金、

资产被公司股东占用的情形。 

如本法律意见书“十、公司的主要财产”部分所述，公司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配套设施，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知识产权等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 

（三）公司的人员独立 

根据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独立

招聘员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和工资管理体系。公司的总经理、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也

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处领薪的情形；公司的财务

人员也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

企业中兼职的情形。 

（四）公司的财务独立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品友互动设有

独立的财务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

的财务会计制度，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

账户的情形。 

（五）公司的机构独立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品友互动已按照《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品友互动设

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选举了董事、监事，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设置了大客户销售部、商业产品运营

部、开放平台合作伙伴部、市场战略与规划部、移动业务和战略渠道部、大算盘



12 
 

事业部、产品部、数据部、研发部、财务部、商业市场部、企业形象公关部、行

政部、人力资源部等部门。品友互动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基于上述，金杜认为，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和机构等方面与股东

分开，具有独立性，且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内部管理制度，公司

具备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 

六、发起人和股东 

（一）发起人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各自然人发起人身份证明等

证明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品友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品友互动时发起人共有

3 名，各发起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发起人股东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国籍 住所 身份证号 

1 黄晓南 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19 号院

**** 
430102197510******

2 谢鹏 中国 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 736 弄**** 110108197303******

3 沈学华 中国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良友巷**** 320902197701******

金杜认为，上述发起人在设立公司时均系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任公司发起人的资格。 

2、发起人的人数、住所、出资比例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各发起人的住所均在中国境内，

各发起人在公司设立时的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黄晓南 529.6202 5,296,202 52.962 

谢鹏 357.0486 3,570,486 35.705 

沈学华 113.3312 1,133,312 11.333 

合计 1,000 10,000,000 100 

经核查，金杜认为，公司的发起人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各发起人已投入品友互动的资产的产权关系清晰，将该等资产投入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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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公司的现有股东及目前的股权结构 

1、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现有股东 19 名/家，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黄晓南 5,296,202 21.45 

2 谢鹏 3,570,486 14.46 

3 沈学华 1,133,312 4.59 

4 上海懋耀 2,371,033 9.60 

5 富德懋赏 2,576,573 10.44 

6 上海振诚 612,494 2.48 

7 田溯宁 3,626,948 14.69 

8 驰友旺辉 223,247 0.90 

9 品友传奇 303,291 1.23 

10 优驰赫韬 223,248 0.90 

11 优品互通 223,248 0.90 

12 瞿哲 55,889 0.23 

13 中移创新 2,468,564 10.00 

14 北广文歌 880,484 3.57 

15 珠海达安 320,176 1.30 

16 深创投 320,176 1.30 

17 红土成长 320,176 1.30 

18 鹿颢萱 80,044 0.32 

19 张炜 80,044 0.32 

合计 24,685,635 100 
注：本表格中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2、公司股东的基本情况 

（1）黄晓南、谢鹏、沈学华 

黄晓南、谢鹏、沈学华的基本情况详见“六、发起人和股东”之“（一）发起人

之”“1、发起人股东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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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懋耀 

上海懋耀现持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 7月 7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5350674208U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

上海懋耀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懋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2 幢 2 区 210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田富钛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14 日 

合伙期限 2015 年 8 月 14 日至 2035 年 8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财务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

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测验、民意调查），市场营销策

划，公关活动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上海懋耀的合伙协议，其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田富钛 普通合伙人 10 0.44 

2 王学军 有限合伙人 381.6951 16.76 

3 何天毅 有限合伙人 167.5122 7.36 

4 魏强 有限合伙人 100.5064 4.41 

5 李大江 有限合伙人 284.7671 12.51 

6 王雷军 有限合伙人 76.9786 3.38 

7 刘秀清 有限合伙人 151.4439 6.65 

8 闫向军 有限合伙人 115.7883 5.09 

9 乐彦杰 有限合伙人 26.7416 1.17 

10 谢德珍 有限合伙人 234.0361 10.28 

11 伍军 有限合伙人 298.3991 13.11 

12 古立军 有限合伙人 428.9361 18.84 

合计 -- 2,276.8045 100 

根据上海懋耀出具的说明，上海懋耀的合伙人投入到上海懋耀的资金、上海

懋耀投资于公司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上海懋耀

的资产亦未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上海懋耀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办理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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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3）富德懋赏 

富德懋赏现持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核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5350697928T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

富德懋赏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富德懋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 888 号 2 幢 2 区 210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炜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14 日 

合伙期限 2015 年 8 月 14 日至 2035 年 8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财务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

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测验、民意调查），市场营销策

划，公关活动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富德懋赏的合伙协议，其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炜 普通合伙人 328.4638 13.33 

2 
嘉兴英飞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539.5689 62.5 

3 蒋敏 有限合伙人 195.9977 7.96 

4 王成 有限合伙人 195.9977 7.96 

5 陆晋泉 有限合伙人 172.5143 7 

6 王静 有限合伙人 30.7677 1.25 

合计 -- 2,463.3101 100 

根据富德懋赏出具的说明，富德懋赏的合伙人投入到富德懋赏的资金、富德

懋赏投资于公司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富德懋赏

的资产亦未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富德懋赏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办理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

基金。 

（4）上海振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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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振诚现持有上海市闸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08MA1G308M0H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

上海振诚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振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闸北区中兴路 387 号三幢一层 11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汇洋国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春义）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11 月 2 日 

合伙期限 2015 年 11 月 2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上海振诚的合伙协议，其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汇洋国弘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32.7207 69.09 

2 李春义 有限合伙人 59.3750 30.91 

合计 -- 192.0957 100 

根据上海振诚出具的说明，上海振诚的合伙人投入到上海振诚的资金、上海

振诚投资于公司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上海振诚

的资产亦未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上海振诚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办理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

基金。 

（5）驰友旺辉 

驰友旺辉现持有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MA06R051X9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

业执照》，驰友旺辉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天津驰友旺辉资产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 2018 号生态城科技园办公楼 16 号楼 301
室-774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晓南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11 月 6 日 

合伙期限 2015 年 11 月 6 日至 2035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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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和咨询（金融性资产管理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驰友旺辉的合伙协议，其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黄晓南 普通合伙人 100 50 

2 谢鹏 有限合伙人 100 50 

合计 -- 200 100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驰友旺辉系公司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设立的持股平

台，除持有公司股权外不从事其他经营业务，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办

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

资基金。 

（6）品友传奇 

品友传奇现持有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MA06T1169Q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

业执照》，品友传奇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天津品友传奇天地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 2018 号生态城科技园办公楼 16 号楼 301
室-777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晓南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11 月 11 日 

合伙期限 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2035 年 11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和咨询（金融性资产管理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品友传奇的合伙协议，其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黄晓南 普通合伙人 100 50 

2 谢鹏 有限合伙人 100 50 

合计 -- 200 100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品友传奇系公司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设立的持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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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除持有公司股权外不从事其他经营业务，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办

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

资基金。 

（7）优驰赫韬 

优驰赫韬现持有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MA06R0448M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

业执照》，优驰赫韬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天津优驰赫韬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 2018 号生态城科技园办公楼 16 号楼 301
室-776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晓南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11 月 6 日 

合伙期限 2015 年 11 月 6 日至 2035 年 11 月 5 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和咨询（金融性资产管理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优驰赫韬的合伙协议，其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黄晓南 普通合伙人 100 50 

2 谢鹏 有限合伙人 100 50 

合计 -- 200 100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优驰赫韬系公司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设立的持股平

台，除持有公司股权外不从事其他经营业务，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办

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

资基金。 

（8）优品互通 

优品互通现持有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MA06T1118G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

业执照》，优品互通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天津优品互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 2018 号生态城科技园办公楼 16 号楼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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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775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晓南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11 月 11 日 

合伙期限 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2035 年 10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和咨询（金融性资产管理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优品互通的合伙协议，其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黄晓南 普通合伙人 100 50 

2 谢鹏 有限合伙人 100 50 

合计 -- 200 100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优品互通系公司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设立的持股平

台，除持有公司股权外不从事其他经营业务，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办

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

资基金。 

（9）中移创新 

中移创新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核发的

440300602458470 号《非法人企业营业执照》。根据该《非法人企业营业执照》，

中移创新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移创新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移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5 月 19 日 

根据中移创新的合伙协议，其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中移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00 1.9608 

2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0 58.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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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39.2157 

合计 -- 255,000 100 

根据中移创新提供的文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移创新管理人中

移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提交管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 

（10）北广文歌 

北广文歌现持有北京市工商局石景山分局于 2015年 10月 14日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7MA0017PM0E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北

广文歌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北京市北广文资歌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17 号楼 4 层 102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市北广文资歌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黄昊）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10 月 14 日 

合伙期限 2015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

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北广文歌的合伙协议，其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北京市北广文资歌华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252.5253 1.0 

2 北京广播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39.6 

3 北京市文资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19.8 

4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39.6 

合计 -- 25,252.5253 100 

北广文歌现持有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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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1203），备案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30 日，管理人为北京市北广文资歌华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根据本所经办律师于中国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的查询结果，

北京市北广文资歌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26077，
登记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4 日。 

（11）珠海达安 

珠海达安现持有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局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核发的

440003000046299 号《非法人企业营业执照》。根据该《非法人企业营业执照》，

珠海达安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珠海达安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 118 号 1 栋 219-22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春茹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11 日 

根据珠海达安的合伙协议，其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春茹 普通合伙人 900 90 

2 刘春林 有限合伙人 100 10 

合计 -- 1,000 100 

根据珠海达安出具的说明，珠海达安的合伙人投入到珠海达安的资金、珠海

达安投资于公司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珠海达安

的资产亦未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珠海达安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办理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

基金。 

（12）深创投 

深创投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 5月 5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440300715226118E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深创投的基

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1 层 B 区 

法定代表人 倪泽望 

主体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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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1999 年 8 月 25 日 

根据深创投的公司章程，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118,483.2600 28.1952 

2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3,081.4112 17.3910 

3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8,543.8000 13.9315 

4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53,760.0000 12.7931 

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139.0872 5.0305 

6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19,459.7760 4.6308 

7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19,459.7760 4.6308 

8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5,435.0000 3.6730 

9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13,917.1200 3.3118 

10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10,273.8216 2.4448 

11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9,807.0000 2.3338 

12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5,884.2000 1.4003 

1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980.7000 0.2334 

合计 420,224.952 100 

深创投现持有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

SD2401），备案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2 日，管理人为深创投；根据本所经办律师

于中国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的查询结果，深创投的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00284，
登记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2 日。 

（13）红土成长 

红土成长现持有咸宁市工商局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核发的 422300000039458
号《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红土成长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红土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咸宁市温泉银泉大道 190 号 

法定代表人 叶金才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10,000,000 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11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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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根据红土成长的公司章程，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创投 7,000 33.3333 

2 咸宁市荣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47.6191 

3 武汉市博大银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 9.5238 

4 李险峰 2,000 9.5238 

合计 21,000 100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于中国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的查询结果，红土成长的管理

人深创投已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0284，登记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2 日。根据红土成长提供的文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红土成长

已提交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申请。 

（14）田溯宁 

田溯宁，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 110105196307******，住所为北京市海淀

区翠微西里****。 

（15）瞿哲 

瞿哲，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 110108197010******，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新街口外大街****。 

（16）鹿颢萱 

鹿颢萱，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 370784198108******，住所为北京市东城

区朝阳门北大街****。 

（17）张炜 

张炜，中国籍自然人，身份证号 110102197104******，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万寿路甲 15 号院****。 

根据公司股东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金杜认为，公司股东均为

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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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具备担任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 

3、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2009 年 4 月以来，黄晓南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且一直担任公司的经理、执行董事或董事长。根据黄晓南、

谢鹏出具的书面说明，黄晓南与谢鹏为一致行动关系，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

历次会议决议文件，自谢鹏成为公司股东以来，未出现其投票与黄晓南不一致的

情形。为强化一致行动关系，黄晓南、谢鹏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签署《一致行动

协议》，约定双方在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过程中保持绝对一致，当双方意见无

法达成一致时，以黄晓南的意见为准。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黄晓南直接

持有公司 21.45%股权，并通过驰友旺辉、品友传奇、优驰赫韬、优品互通控制公

司 3.93%股权；谢鹏直接持有公司 14.46%股权。黄晓南实际控制公司总计 39.84%
股权。 

综上，金杜认为，黄晓南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品友有限（前身为品友广告）的设立及变更情况 

1、2009年4月设立 

2009 年 4 月 21 日，黄晓南、谢鹏签署《北京品友互动广告有限公司章程》，

黄晓南以现金出资 7.8 万元，谢鹏以现金出资 2.2 万元，共同设立品友广告。 

2009 年 4 月 30 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向品友广告核发了

110105011887638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品友广告在设立时

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北京品友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97 号楼 2A06 室 

法定代表人 黄晓南 

注册资本 1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9 年 4 月 30 日 

经营期限 2009 年 4 月 30 日至 2029 年 4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贸易咨询。 



25 
 

根据品友广告设立时的公司章程，品友广告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黄晓南 7.8 货币 78 

2 谢鹏 2.2 货币 22 

合计 10 -- 100 

2、2009年6月股权转让 

2009 年 6 月 1 日，黄晓南与谢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黄晓南将

其在品友广告的 0.6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谢鹏。 

同日，品友广告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黄晓南、谢鹏就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北京品友互动广告有限公司章程》。 

2009 年 6 月 11 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向品友广告换发了变更后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品友广告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黄晓南 7.2 货币 72 

2 谢鹏 2.8 货币 28 

合计 10 -- 100 

3、2009年9月增资 

2009 年 9 月 21 日，品友广告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品友广告的注册资本由

10 万元增加至 100 万元，其中黄晓南的出资增至 72 万元，谢鹏的出资增至 28 万

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2009 年 9 月 22 日，品友广告股东签署新修订的公司章程。 

2009 年 9 月 22 日，北京华澳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北华澳诚验

字[2009]第 09A229370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9 年 9 月 22 日，品友广

告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 

2009 年 9 月 23 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向品友广告换发了变更后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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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完成后，品友广告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1 黄晓南 72 72 货币 72 

2 谢鹏 28 28 货币 28 

合计 100 100 -- 100 

4、2011年1月变更名称 

2011 年 1 月 10 日，品友广告取得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签发的（京朝）名

称变核（内）字[2011]第 0000694 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准予其名称变

更为“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21 日，品友广告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品友广告的名称由“北京

品友互动广告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相应修改公

司章程。 

2011 年 1 月 26 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向品友有限换发了变更后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5、2011年4月股权转让 

2011 年 3 月 30 日，品友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增加新股东沈学华，同

意黄晓南将其持有的品友有限 11.02%的出资份额转让给沈学华，将其持有的品友

有限 6.71%的出资份额转让给谢鹏，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黄晓南分别与沈学华、谢鹏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 

同日，品友有限召开新一届股东会，确认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并相应修改公

司章程。 

2011 年 4 月 6 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向品友有限换发了变更后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品友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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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晓南 54.27 54.27 货币 54.27 

2 谢鹏 34.71 34.71 货币 34.71 

3 沈学华 11.02 11.02 货币 11.02 

合计 100 100 -- 100 

6、2015年2月增资 

2015 年 2 月 3 日，品友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品友有限的注册资本增加

至 500 万元，其中黄晓南认缴 217.08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谢鹏认缴 138.84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沈学华认缴 44.08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并相应修改

公司章程，各方约定出资期限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 

2015 年 2 月 3 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向品友有限换发了变更后的《营业

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品友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1 黄晓南 271.35 54.27 货币 54.27 

2 谢鹏 173.55 34.71 货币 34.71 

3 沈学华 55.1 11.02 货币 11.02 

合计 500 100 -- 100 

7、2015年7月增资 

2015 年 7 月 1 日，品友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品友有限的注册资本增加

至 1,000 万元，其中黄晓南增加出资 258.2702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谢鹏增加

出资 183.4986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沈学华增加出资 58.2312 万元，出资方式

为货币，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各方约定出资期限为 2015 年 7 月 31 日前。 

2015 年 6 月 30 日，信永中和向品友有限出具 XYZH/2015BJA10067 号《验

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品友有限已收到黄晓南、

谢鹏、沈学华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900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品友有限注册资本已缴足。 

2015 年 7 月 7 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向品友有限换发了变更后的《营业

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品友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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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1 黄晓南 529.6202 529.6202 货币 53 

2 谢鹏 357.0486 357.0486 货币 35.7 

3 沈学华 113.3312 113.3312 货币 11.3 

合计 1,000 1,000 -- 100 

（二）品友互动设立及设立以来的股份变动 

1、品友有限整体变更为品友互动 

品友有限整体变更为品友互动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

立”部分。 

2、2015年11月增资 

2015 年 11 月 13 日，黄晓南、谢鹏、沈学华与驰友旺辉、品友传奇、优驰赫

韬、优品互通、上海懋耀、富德懋赏、上海振诚、田溯宁、瞿哲签署《关于北京

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之增资协议》，各方约定驰友旺辉出资 213.4 万元认缴

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2.3万元；品友传奇出资213.4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2.3
万元；优驰赫韬出资 213.4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2.3 万元；优品互通出资

213.4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2.3 万元；上海懋耀出资 2,266.8 万元认缴公司

新增注册资本 237.1 万元；富德懋赏增资 2,463.3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57.7
万元；上海振诚出资 585.6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61.2 万元；田溯宁出资

3,467.5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362.7 万元；瞿哲出资 53.4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

注册资本 5.6 万元。 

2015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同意驰友旺辉、品友传奇、优

驰赫韬、优品互通、上海懋耀、富德懋赏、上海振诚、田溯宁、瞿哲对公司进行

增资并成为公司的新股东；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2,013.5927 万元，并相应修改

公司章程。 

2015 年 11 月 25 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向品友互动换发了变更后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689246296Y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品友互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黄晓南 529.6202 26.30 

2 谢鹏 357.0486 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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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沈学华 113.3312 5.63 

4 上海懋耀 237.1033 11.78 

5 富德懋赏 257.6573 12.80 

6 上海振诚 61.2494 3.04 

7 田溯宁 362.6948 18.01 

8 驰友旺辉 22.3247 1.11 

9 品友传奇 22.3247 1.11 

10 优驰赫韬 22.3248 1.11 

11 优品互通 22.3248 1.11 

12 瞿哲 5.5889 0.28 

合计 2,013.5927 100 

3、2015年12月增资 

2015 年 11 月 16 日，中移创新、北广文歌、珠海达安、品友互动、黄晓南、

谢鹏、沈学华、田溯宁、上海懋耀、富德懋赏、上海振诚、瞿哲、驰友旺辉、品

友传奇、优驰赫韬、优品互通签署《投资协议》，约定中移创新出资 15,420.1 万元

认缴品友互动新增注册资本 246.9 万元，北广文歌出资 5,500 万元认缴品友互动新

增注册资本 88 万元，珠海达安出资 2,000 万元认缴品友互动新增注册资本 32 万

元。 

2015 年 12 月，中移创新、北广文歌、珠海达安、深创投、红土成长、姜仕

鹏、张炜、品友互动、黄晓南、谢鹏、沈学华、上海懋耀、富德懋赏、上海振诚、

田溯宁、瞿哲、驰友旺辉、品友传奇、优驰赫韬、优品互通签署《关于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红土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姜仕鹏、张炜投资北京品友

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的协议》，各方同意深创投出资 2,000 万元认缴品友互动新

增注册资本 32 万元，红土成长出资 2,000 万元认缴品友互动新增注册资本 32 万

元，姜仕鹏出资 1,000 万元认缴品友互动新增注册资本 16 万元，张炜出资 500 万

元认缴品友互动新增注册资本 8 万元。 

2015 年 12 月 12 日，品友互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中移创新、北广文歌、

珠海达安、深创投、红土成长、姜仕鹏、张炜对品友互动进行增资并成为品友互

动的新股东；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24,685,635 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2015 年 12 月 16 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向品友互动换发了变更后的《营

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品友互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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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晓南 5,296,202 21.45 

2 谢鹏 3,570,486 14.46 

3 沈学华 1,133,312 4.59 

4 上海懋耀 2,371,033 9.60 

5 富德懋赏 2,576,573 10.44 

6 上海振诚 612,494 2.48 

7 田溯宁 3,626,948 14.69 

8 驰友旺辉 223,247 0.90 

9 品友传奇 303,291 1.23 

10 优驰赫韬 223,248 0.90 

11 优品互通 223,248 0.90 

12 瞿哲 55,889 0.23 

13 中移创新 2,468,564 10.00 

14 北广文歌 880,484 3.57 

15 珠海达安 320,176 1.30 

16 深创投 320,176 1.30 

17 红土成长 320,176 1.30 

18 姜仕鹏 80,044 0.32 

19 张炜 80,044 0.32 

合计 24,685,635 100 

4、2016年2月股权转让 

2016 年 2 月 1 日，中移创新、北广文歌、珠海达安、深创投、红土成长、姜

仕鹏、张炜、鹿颢萱、品友互动、黄晓南、谢鹏、沈学华、田溯宁、上海懋耀、

富德懋赏、上海振诚、瞿哲、驰友旺辉、品友传奇、优驰赫韬、优品互通签署《关

于<投资协议>等相关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姜仕鹏将其在《投资协议》及相关

协议项下的出资转让给鹿颢萱及品友传奇，其中鹿颢萱出资 500 万元认购品友互

动新增注册资本 8 万元，占品友互动增资完成后的注册资本的 0.325%；品友传奇

出资 500 万元认缴品友互动新增注册资本 8 万元，占品友互动增资完成后的注册

资本的 0.325%。 

同日，品友互动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变更完成后，品友互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1 黄晓南 5,296,202 21.45 

2 谢鹏 3,570,486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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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沈学华 1,133,312 4.59 

4 上海懋耀 2,371,033 9.60 

5 富德懋赏 2,576,573 10.44 

6 上海振诚 612,494 2.48 

7 田溯宁 3,626,948 14.69 

8 驰友旺辉 223,247 0.90 

9 品友传奇 303,291 1.23 

10 优驰赫韬 223,248 0.90 

11 优品互通 223,248 0.90 

12 瞿哲 55,889 0.23 

13 中移创新 2,468,564 10.00 

14 北广文歌 880,484 3.57 

15 珠海达安 320,176 1.30 

16 深创投 320,176 1.30 

17 红土成长 320,176 1.30 

18 鹿颢萱 80,044 0.32 

19 张炜 80,044 0.32 

合计 24,685,635 100 

本所经办律师注意到，公司参与签署的投资人具有特殊权利的协议如下： 

（1）2015 年 11 月，中移创新、北广文歌、珠海达安、品友互动、黄晓南、

谢鹏、沈学华、田溯宁、上海懋耀、富德懋赏、上海振诚、瞿哲、驰友旺辉、品

友传奇、优驰赫韬、优品互通签署的《投资协议》、《股东协议》。 

（2）2015 年 12 月，中移创新、北广文歌、珠海达安、深创投、红土成长、

姜仕鹏、张炜、品友互动、黄晓南、谢鹏、沈学华、上海懋耀、富德懋赏、上海

振诚、田溯宁、瞿哲、驰友旺辉、品友传奇、优驰赫韬、优品互通签署的《关于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红土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姜仕鹏、张炜投资

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的协议》。 

（3）2016 年 2 月，中移创新、北广文歌、珠海达安、深创投、红土成长、

姜仕鹏、张炜、鹿颢萱、品友互动、黄晓南、谢鹏、沈学华、上海懋耀、富德懋

赏、上海振诚、田溯宁、瞿哲、驰友旺辉、品友传奇、优驰赫韬、优品互通签署

的《关于<投资协议>等相关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述协议中约定的特殊条款及其解除情况具体如下： 

序 约定 相关内容 解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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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事项 

1 

估值

保证

及股

权回

拨 

（1）增资完成后，非经中移创新、北广文歌、

珠海达安、深创投、红土成长、鹿颢萱、张炜、

田溯宁、上海懋耀、富德懋赏、上海振诚（以下

简称“增资方”）许可，公司不得同意增资方以外

的组织或自然人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或受让

公司股份时，公司估值低于中移创新、北广文歌、

珠海达安、深创投、红土成长、鹿颢萱、张炜增

资时的公司估值。 
（2）增资完成后至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非经增资方许可，公司不得同意增资方以外的组

织或自然人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或受让公司

股份时，公司估值低于协议约定的公司投前估

值。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励情况除

外。 
（3）经增资方同意，黄晓南、谢鹏、沈学华（以

下合称“创始人股东”）转让所持公司股权的，创

始人股东应尽力促成投资人在同等条件下向该

第三方转让所持部分或全部公司股权，增资方可

以按照创始人股东转让股权占创始人股东所持

股权的相同比例转让，第三方拒绝同时购买增资

方股权的，创始人股东亦不得单独转让。 
（4）创始人股东与公司对 2015-2017 年度的业绩

作出承诺，承诺金额为分别为 3.9 亿元、7.3 亿、

13.9 亿元。公司业绩低于承诺业绩值的 85%的，

创始人股东、田溯宁、上海懋耀、富德懋赏、上

海振诚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向中移创新提

供股权回拨补偿。创始人股东、田溯宁、上海懋

耀、富德懋赏、上海振诚合计回拨股权超过 1%
的，超出部分由创始人股东承担补偿义务。 
股权回拨补偿每年实施，最终累计回拨比例为根

据业绩保证期内业绩达成比例最低年份计算得

到的回拨比例。 

未解除 

2 
公司

治理 

中移创新、北广文歌、珠海达安、深创投、红土

成长、鹿颢萱、张炜增资完成后，公司董事会成

员为六人，中移创新、田溯宁、富德懋赏有权各

提名一名董事会成员。协议约定的由董事会决议

的事项，必须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其中必须包括

两位由中移创新、富德懋赏、田溯宁推荐的董事）

的投票赞成方可形成决议；协议约定的由股东大

会决议的事项，须经中移创新、田溯宁、富德懋

《投资协议》约定，

该条款在公司向股

转公司申请挂牌时

终止，若（1）公司

的挂牌申请未获得

股转公司核准；（2）
公司主动撤回或被

股转公司要求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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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书面同意方可形成决议。 挂牌申请；（3）公司

最终未能挂牌交易

的，则前述条款恢复

效力。 

3 
清算

权 

（1）增资方一致同意且除增资方外其他股东所

持公司股权对应的表决权 50%以上同意出售或

清算公司的，剩余股东应当同意；剩余股东不同

意的，应当以同等收购价格和条件购买同意出售

或清算公司股东届时所持全部公司股权。 
（2）各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的顺序享有清算财

产的分配。 

《关于投资协议等

相关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约定解除

（注 1） 

4 
上市

承诺 

公司未能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增资方有权选择要求公司回

购增资方届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增资方已取

得的公司股息和红利可作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予以扣除。 

《关于投资协议等

相关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约定解除

（注 1） 

5 
反摊

薄条

款 

增资完成后至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若公司因

引进其他投资者导致增资方持有公司股份的每

股价格被摊薄的，创始人股东应向增资方作出相

应的股份补偿。 

《关于投资协议等

相关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约定解除

（注 1） 

注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移创新、北广文歌、珠海达安、深创投、红土成

长、姜仕鹏、张炜、鹿颢萱、品友互动、黄晓南、谢鹏、沈学华、上海懋耀、富德懋赏、上

海振诚、田溯宁、瞿哲、驰友旺辉、品友传奇、优驰赫韬、优品互通已签署《关于投资协议

等相关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部分特殊权利条款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终止期间

对各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若品友互动：（1）股票挂牌申请未获得股转公司核准；（2）主动

撤回或被股转公司要求撤回挂牌申请；（3）最终未能完成挂牌的；或（4）挂牌之后因任何原

因终止挂牌，则前述终止的条款自动恢复其法律效力，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5、2016年6月实收资本变更 

2016 年 6 月 27 日，信永中和出具 XYZH/2016BJA10646 号《验资报告》。根

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6 月 27 日，品友互动已收到 16 名新增股东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14,685,635 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根据公司及其前身历次股本变动相关的工商登记资料、相关《验资报告》、公

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金杜认为，公司已就其历次股本变动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股东出资全部到位，公司的历次股本变动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 

（三）红筹架构的搭建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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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筹架构的搭建 

（1）BVI公司的设立 

（i）Intelligence Holding Ltd. （以下简称“Intelligence”）的设立 

根据 Intelligence 的设立证书、章程及股东名册、公司提供的书面说明，2011
年 3 月 23 日，黄晓南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设立时的基

本情况如下： 

名称 Intelligence Holding Ltd. 

注册号 1639248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P.O. Box 3321, Drake Chambers,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授权股本 50,000 股 

成立日期 2011 年 3 月 23 日 

根据 Intelligence 的股东名册，Intelligence 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类别 持股比例（%）

1 黄晓南 1 普通股 100 

合计 1 -- 100 

（ii）Yuan An Holding Ltd.（以下简称“Yuan An”）的设立 

根据 Yuan An 的设立证书、章程及股东名册，2011 年 3 月 23 日，谢鹏在英

属维尔京群岛设立 Yuan An。Yuan An 设立时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Yuan An Holding Ltd. 

注册号 1639361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P.O. Box 3321, Drake Chambers,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授权股本 50,000 股 

成立日期 2011 年 3 月 23 日 

根据 Yuan An 的股东名册，Yuan An 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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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类别 持股比例（%）

1 谢鹏 1 普通股 100 

合计 1 -- 100 

（iii）Kaweh Venture Limited.（以下简称“Kaweh”）的设立 

根据 Kaweh 的设立证书、章程及股东名册，2011 年 3 月 30 日，沈学华在英

属维尔京群岛设立 Kaweh。Kaweh 设立时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Kaweh Venture Limited. 

注册号 1640426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P.O. Box 3321, Drake Chambers,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授权股本 50,000 股 

成立日期 2011 年 3 月 30 日 

根据 Kaweh 的股东名册，Kaweh 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类别 持股比例（%）

1 沈学华 1 普通股 100 

合计 1 -- 100 

（2）开曼品友的设立 

根据开曼品友的设立证书、章程及股东名册，2011 年 4 月 1 日，Intelligence、
Yuan An、Kaweh 共同在开曼群岛设立开曼品友。开曼品友设立时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PinYou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Ltd. 

注册号 CF-254335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P.O. Box 613 GT, 4th Floor Harbour Centr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 1-1107, Cayman Islands 

授权股本 50,000 股 

成立日期 2011 年 4 月 1 日 

根据开曼品友的股东名册，开曼品友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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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类别 持股比例（%） 

1 Intelligence 5,427 普通股 54.27 

2 Yuan An 3,471 普通股 34.71 

3 Kaweh 1,102 普通股 11.02 

合计 10,000 -- 100 

（3）香港品友的设立 

根据香港品友的《公司注册证书》，2011 年 4 月 29 日，开曼品友于香港设立

香港品友。香港品友设立时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品友互动广告有限公司（PinYou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Limited） 

注册号 159429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湾仔谢斐道 90 号豫港大厦 19 楼 2 室 

注册股本 10,000 股 

成立日期 2011 年 4 月 29 日 

根据香港品友股东名册，香港品友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类别 持股比例（%）

开曼品友 1 普通股 100 

合计 1 -- 100 

根据相关《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黄晓南、谢鹏、沈学华已分

别就其在上述境外公司的持股情况办理外汇登记，具体如下： 

姓名 境外企业名称 注册地 注册日期 
持股比例

（%） 
返程投资的境

内企业名称 

Intelligence BVI 2011.03.23 100 

开曼品友 开曼 2011.04.01 36.874 黄晓南 

香港品友 香港 2011.04.29 36.874 

Yuan An BVI 2011.03.23 100 

开曼品友 开曼 2011.04.01 23.5872 谢鹏 

香港品友 香港 2011.04.29 23.5872 

Kaweh BVI 2011.03.30 100 

开曼品友 开曼 2011.04.01 7.4869 沈学华 

香港品友 香港 2011.04.29 7.4869 

天津品友（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编号：商外

资津台港澳侨

字[2011]030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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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津品友的设立 

2011 年 6 月 20 日，天津品友股东香港品友签署《一股东独资有限公司章程

（设董事会）》，天津品友投资总额为 1,000 万美元，注册资本为 500 万美元，自

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个月内缴纳 15%，其余部分在 2 年内缴清。 

2011 年 6 月 21 日，天津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办公室出具津空管企批[2011]91
号《关于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天津品友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香港

品友设立天津品友的申请；批准天津品友项目申请书、章程；批准天津品友投资

总额 1,000 万美元，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缴纳

注册资本总额的 15%，余额在 24 个月内全部缴清。 

2011 年 6 月 24 日，天津品友取得天津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商外资津台港澳侨

字[2011]03021 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11 年 6 月 27 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局向天津品友颁发了

120000400125080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天津品友设立时的

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天津品友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82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201-F133 

法定代表人 黄晓南 

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 

实收资本 注册资本待缴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7 日 

经营期限 2011 年 6 月 27 日至 2031 年 6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互联网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和制作；文化

艺术交流服务；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经济贸易咨询（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

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天津品友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美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香港品友 500 货币 100 

合计 500 -- 100 

（5）签署控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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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1 年 6 月 29 日，天津品友与品友有限签署《独家业务合作协议》，双方

约定天津品友利用其人力、技术和信息优势，向品友有限提供相关独家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及其他服务；品友有限接受天津品友或其指定方提供的该等服务，并将

其净收入的 100%支付给天津品友作为服务费。 

②《股权质押合同》 

2011 年 6 月 29 日，天津品友、黄晓南、品友互动签署《股权质押合同》。根

据该《股权质押合同》，为保证天津品友从品友互动处收取品友互动到期应付的所

有付款，包括但不限于《独家业务合作协议》项下的咨询和服务费，黄晓南将其

持有的品友互动 54.27%的股权质押给天津品友。 

同日，天津品友、沈学华、品友互动签署《股权质押合同》。根据该《股权质

押合同》，为保证天津品友从品友互动处收取品友互动到期应付的所有付款，包括

但不限于《独家业务合作协议》项下的咨询和服务费，沈学华将其持有的品友互

动 11.02%的股权质押给天津品友。 

同日，天津品友、谢鹏、品友互动签署《股权质押合同》。根据该《股权质押

合同》，为保证天津品友从品友互动处收取品友互动到期应付的所有付款，包括但

不限于《独家业务合作协议》项下的咨询和服务费，谢鹏将其持有的品友互动

34.71%的股权质押给天津品友。 

③《独家购买权合同》 

2011 年 6 月 29 日，天津品友、黄晓南、品友互动签署《独家购买权合同》。

根据该《独家购买权合同》，黄晓南将其持有的品友互动 54.27%股权的独家购买

权不可撤销地授予天津品友。 

同日，天津品友、沈学华、品友互动签署《独家购买权合同》。根据该《独家

购买权合同》，沈学华将其持有的品友互动 11.02%股权的独家购买权不可撤销地

授予天津品友。 

同日，天津品友、谢鹏、品友互动签署《独家购买权合同》。根据该《独家购

买权合同》，谢鹏将其持有的品友互动 34.71%股权的独家购买权不可撤销地授予

天津品友。 

④2011 年 6 月 29 日，黄晓南、谢鹏、沈学华分别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

天津品友作为其唯一的代理人和授权人就有关其各自所持股权的所有事项代表其

行事。 

⑤《股权质押合同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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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18 日，天津品友、黄晓南、品友有限签署《股权质押合同补充

协议》，对原《股权质押合同》项下的担保债务金额等条款进行重述，并替代《股

权质押合同》。 

同日，天津品友、谢鹏、品友有限签署《股权质押合同补充协议》，对原《股

权质押合同》项下的担保债务金额等条款进行重述，并替代原《股权质押合同》。 

同日，天津品友、沈学华、品友有限签署《股权质押合同补充协议》，对原《股

权质押合同》项下的担保债务金额等条款进行重述，并替代原《股权质押合同》。 

（6）股权质押 

2014 年 1 月 21 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向黄晓南、沈学华、谢鹏及天津

品友出具（京朝）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 00000294 号、（京朝）股质登记设字[2014]
第 00000295 号、（京朝）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 00000296 号《股权出资设立登记

通知书》，确认上述股权质押自当日起设立。 

2、红筹架构的解除 

（1）红筹架构中涉及的境内外公司处置情况 

根据品友互动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Intelligence、Yuan An、
Kaweh、开曼品友、香港品友正在履行注销程序。 

根据品友互动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天津优驰工商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

查，2015 年 10 月，香港品友将天津优驰 100%股权转让给品友互动，股权转让完

成后，天津优驰成为品友互动全资子公司。 

（2）控制协议的解除 

2015 年 12 月 10 日，黄晓南、谢鹏、沈学华、品友有限、天津优驰签署《关

于<股权质押合同>、<独家业务合作协议>、<独家购买权合同>之终止协议》。根

据该协议，上述各方确认除《股权质押协议》外，各方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分别

签署的《独家业务合作协议》、《独家购买权合同》均未实际履行；同意终止该等

控制协议，并应尽最大努力在该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配合办理完毕《股权质

押合同》项下股权质押的注销登记。 

（3）股权质押的解除 

根据品友互动的说明、提供的《股权出质撤销登记申请书》，黄晓南、谢鹏、

沈学华已提交股权质押解除申请，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股权质押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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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注销手续正在办理中。 

基于上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关方已履行 VIE 架构的解除程序，

VIE 架构的设立、运行、解除对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公司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如前述，为搭建红筹架构之目的，黄晓南、谢鹏、沈学华将其所持品友互动

的股权质押给天津优驰。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股权质押登记的注销手续正在办理中。 

八、公司的业务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技术推广

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

及展览服务；经济贸易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

师核查，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在移动互联网等背景下，在 PC、移动、OTT 等
多屏数字媒体端进行智能的撮合交易，提供数字化广告的大数据智能技术和平台，

以帮助广告主和广告公司实现投放效率和效果最大化。 

根据《审计报告》，品友互动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 1-3 月主营业

务收入分别为 154,672,278.35 元、368,131,654.89 元、105,252,973.24 元，占各期

营业收入的 100%，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二）公司拥有的业务资质 

根据品友互动对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品友互

动目前所从事的业务无需取得特别的资质或行政许可。 

（三）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依法存续，

主要财务指标良好，不存在不能支付的到期债务，不存在对其持续经营能力构成

重大影响的法律障碍。 

综上，金杜认为，公司经营范围、主营业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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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明确，主营业务突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主要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1、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主要关联关系 
1 黄晓南 持有公司 21.45%的股份 
2 谢鹏 持有公司 14.46%的股份 
3 上海懋耀 持有公司 9.60%的股份 
4 富德懋赏 持有公司 10.44%的股份 
5 田溯宁 持有公司 14.69%的股份 
6 中移创新 持有公司 10.00%的股份 

此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为公司的自

然人关联方。 

2、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监事会由 3 名监

事组成，其中 1 名为职工代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4 名。上述人员任职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公司任职情况 

1 黄晓南 董事长、总经理 

2 沈学华 董事、副总经理 

3 谢鹏 董事、副总经理 

4 张颖 董事 

5 张炜 董事 

6 赖春华 监事会主席 

7 孔莉 监事 

8 李铭 监事 

9 王枫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为公司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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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外的企业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Intelligence 黄晓南控制的企业 

2 Yuan An 谢鹏控制的企业 

3 Kaweh 沈学华控制的企业 

4 开曼品友 黄晓南控制的企业 

5 香港品友 黄晓南控制的企业 

6 驰友旺辉 黄晓南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合伙企业 

7 品友传奇 黄晓南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合伙企业 

8 优驰赫韬 黄晓南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合伙企业 

9 优品互通 黄晓南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合伙企业 

10 IPINYOU.INC 黄晓南控制并担任董事的企业 

11 BorderX Lab Inc 沈学华控制并担任执行董事的企业 

12 北京天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张颖担任董事的企业 

13 
北京富德欣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张炜担任董事、经理的企业 

14 北京富德科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炜担任董事的企业 

4、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关联关系 

天津优驰 公司直接持股 100%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

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余额 

单位：元 
关联方姓名/名称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黄晓南 1,233,928.00 1,233,928.00 --

谢鹏 -- -- 31,534.95

王枫 900,000.00 9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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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学华 300,000.00 300,000.00 --

孔莉 2,000,000.00 2,000,000.00 --

香港品友 5,053,443.90 3,824,668.98 549,648.92

合计 9,487,371.90 8,258,596.98 581,183.87

2、关联方其他应付款余额 

单位：元 
关联方姓名/名称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谢鹏 -- -- 52,878.51

黄晓南 -- -- 2,600.00

香港品友 -- 128,549,921.98 --

合计 -- 128,549,921.98 55,478.51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的上述关联方其他应付款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

清偿完毕；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凭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上述

关联方其他应收款已回收完毕。 

（三）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及承诺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品友互动现行有效的《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和议事规则中，已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为规范关联方和品友互动之间的潜在的关联交易，公司已制定《关于规范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承诺函》，承诺

规范并避免其与品友互动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金杜认为，前述承诺函合法、

有效。 

（四）同业竞争 

根据公司的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品友互动的实际控制人未通过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与品友互动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五）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避免与公司之间发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签署《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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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品友互动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之外，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

公司或者企业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品友互动所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

竞争的业务活动。 

2、本人承诺，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

合作、合伙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品友互动所从事的业务有实际性竞争或可能有

实际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3、如果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

任何商业机会与品友互动所从事的业务有实际性竞争或可能有实际性竞争，则本

人将立即通知品友互动，并保证将该商业机会让与品友互动。 

4、本人及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如违反上述声明、承诺与

保证，本人愿向品友互动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5、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再构成品友互动的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或其一致行动人为止。 

6、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可被视为对品友互动及其他各位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共同及/或分别作出的声明、承诺与保证。” 

金杜认为，上述承诺函合法、有效。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租赁房产 

根据公司提供的文件、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品友互动及其控股子公司共有 5 处租赁房产，具体情况请见

本法律意见书附件一。 

经核查房屋租赁协议、租赁房产的权属证明文件、房屋租赁备案文件，租赁

合同表格中承租房产的第 4 项、第 5 项对应的相关房屋未能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或

出租方合法拥有房产的证明；除租赁合同表格中承租房产的第 5 项对应的相关房

屋外，品友互动及其控股子公司所承租的其他房产均未办理房产租赁备案手续。

前述租赁房屋的权属及履行手续方面存在瑕疵。 

根据公司股东黄晓南、谢鹏、沈学华的说明及承诺，如果因租赁房屋的权属

瑕疵或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租赁该等房产而必须搬迁时，

公司可以在相关区域内及时找到合适的替代性合法经营办公场所，该等搬迁不会

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本次挂牌造成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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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金杜认为，上述租赁协议有效且均在履行中，公司股东已就部分出租

方未能提供房屋权属证书以及未办理公司经营性房产租赁备案手续可能产生的后

果作出承诺，前述租赁房产瑕疵对公司的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二）知识产权 

1、商标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公司提供的商标注册证书，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 25 项注册商标，权利人为品友有限。公司

拥有的注册商标具体情况请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前述注册商标的权利人更名为品友互动的变更正在进行中。 

2、软件著作权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公司提供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并经本所

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 8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具体情况请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三。公司拥有的软件著作权中，“行为定向广告发

布系统 1.2”的权利人为品友广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软件著作权

的权利人更名为品友互动的变更正在进行中。 

3、域名 

（1）境内域名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公司提供的域名证书，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 23 项已注册的境内域名，具体情况请见本法

律意见书附件四-1。公司拥有的境内域名中，“folo8.cn”的权利人为品友广告，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域名的权利人更名为品友互动的变更正在进行中。 

（2）境外域名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拥有 2 项已注册的

境外域名，权利人为品友有限。公司拥有的境外域名具体情况请见本法律意见书

附件四-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域名的权利人更名为品友互动的变

更正在进行中。 

（三）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包括电子设备、办公家

具，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电子设备账面价值为 9,576,464.70 元，办公家具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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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价值为 214,695.37 元。 

（四）长期股权投资 

1、天津优驰 

（1）基本情况 

天津优驰为品友互动全资子公司。天津优驰现持有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局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575144961Y 的《营业执

照》，其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天津优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82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201-F133 

法定代表人 黄晓南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4,990.830346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7 日 

经营期限 2011 年 6 月 27 日至 2031 年 6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互联网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和制作；文化艺术

交流服务；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贸

易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根据天津优驰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其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元） 实收资本（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品友互动 149,908,303.46 137,168,776.25 货币 100 

合计 149,908,303.46 137,168,776.25 -- 100 

（2）主要历史沿革 

（i）2011 年 6 月设立 

关于天津品友的设立，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份及演变”之“（三）

红筹架构的搭建和解除”部分。 

（ii）2011 年 8 月实收资本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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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18 日，中和恒信出具中和恒信验字[2011]第 2003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2011 年 8 月 2 日，天津品友已经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2011 年 8 月 23 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局向天津品友换发了

120000400125080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天津品友的实收资

本变更为 500 万美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天津品友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美元） 实收资本（万美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香港品友 500 500 货币 100 

合计 500 500 -- 100 

（iii）2014 年 4 月增资 

2012 年 11 月 30 日，天津品友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天津品友的注册资本

增加至 1,400 万美元，本次新增 900 万美元由香港品友以货币形式认缴；同意天

津品友投资总额增加至 1,600 万美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天津品友股东签署章程修正案。 

2012 年 12 月 13 日，天津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签发津空管企批[2012]124
号《关于同意“天津品友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的批

复》，同意天津品友增加投资总额 600 万美元，增加注册资本 900 万美元，增资后，

天津品友投资总额增加至 1,600 万美元，注册资本增加至 1,400 万美元，增加注册

资本部分以美元现汇出资，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24 个月内全部到位；同意 2012
年 11 月 30 日签署的章程修正案。该批复有效期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25 日，天津品友取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就上述变更换发的商外资

津台港澳侨字[2011]03021 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13 年 1 月 21 日，中和恒信向天津品友出具中和恒信验字（2013）第 2001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1 月 9 日，天津品友已收到股

东缴纳的第一期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2,000,000 美元，股东全部以货币

出资，全部计入实收资本；天津品友的注册资本为 14,000,000 美元，实收资本为

7,000,000 美元。 

2013 年 5 月 6 日，中和恒信向天津品友出具中和恒信验字（2013）第 2004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5 月 2 日，天津品友已收到股

东缴纳的第二期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1,999,995 美元，股东全部以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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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全部计入实收资本；天津品友的注册资本为 14,000,000 美元，实收资本为

8,999,995 美元。 

2013 年 7 月 15 日，中和恒信向天津品友出具中和恒信验字（2013）第 2005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7 月 9 日，天津品友已收到股

东缴纳的第三期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999,995 美元，股东全部以货币

出资，全部计入实收资本；天津品友的注册资本为 14,000,000 美元，实收资本为

9,999,990 美元。 

2013 年 8 月 6 日，中和恒信向天津品友出具中和恒信验字（2013）第 2006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7 月 25 日，天津品友已收到

股东缴纳的第四期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1,999,995 美元，股东全部以货

币出资，全部计入实收资本；天津品友的注册资本为美元 14,000,000 元，实收资

本为 11,999,985 美元。 

2013 年 11 月 6 日，中和恒信向天津品友出具中和恒信验字（2013）第 2009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10 月 23 日，天津品友已收到

股东缴纳的第五期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2,000,015 美元，股东全部以货

币出资，全部计入实收资本；天津品友的注册资本为 14,000,000 美元，实收资本

为 14,000,000 美元。 

2014 年 2 月 7 日，香港品友签署《确认函》，确认其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作

出的关于天津品友增加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的股东决定有效。 

2014 年 4 月 29 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局向天津品友换发了变更后的《营

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天津品友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1,400 万美元。 

（iv）2014 年 6 月增资及 2015 年变更实收资本 

2014 年 6 月 18 日，香港品友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天津品友注册资本增加至

2,400 万美元，增加部分由香港品友认缴，同意天津品友投资总额增加至 2,600 万

美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天津品友股东签署章程修正案。 

2014 年 6 月 18 日，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出具津空管企批[2014]69 号《关

于同意“天津品友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

天津品友注册资本增加至 2,400 万美元，投资总额增加至 2,600 万美元，注册资本

增加部分以美元现汇出资，出资期限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同意 2014 年 6 月

18 日签署的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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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26 日，天津品友取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就上述变更换发的商外资

津台港澳侨字[2011]03021 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14 年 6 月 26 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局向天津品友换发了变更后的《营

业执照》。 

2014 年 12 月 3 日，中和恒信向天津品友出具中和恒信验字（2014）第 2003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4 年 11 月 5 日，天津品友已收到

股东缴纳的第一期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1,999,995 美元，股东全部以货

币出资，全部计入实收资本；天津品友的注册资本为 24,000,000 美元，实收资本

为 15,999,985 美元。 

2015 年 2 月 26 日，中和恒信向天津品友出具中和恒信验字（2015）第 2002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天津品友已收到

股东缴纳的第二期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1,999,995 美元，股东全部以货

币出资，全部计入实收资本；天津品友的注册资本为 24,000,000 美元，实收资本

为 17,999,990 美元。 

2015 年 4 月 29 日，中和恒信向天津品友出具中和恒信验字（2015）第 2003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4 月 9 日，天津品友已收到股

东缴纳的第三期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2,499,995 美元，股东全部以货币

出资，全部计入实收资本；天津品友的注册资本为 24,000,000 美元，实收资本为

20,499,985 美元。 

（v）2015 年 3 月名称变更 

2015 年 2 月 12 日，香港品友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天津品友名称由“天津品友

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津优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相应修改公司章

程。 

同日，天津品友取得天津市工商局签发的（滨海）登记外名变核字[2015]第
000850 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同意天津品友名称变更为“天津优驰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19 日，天津品友取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就上述变更换发的商外资

津台港澳侨字[2011]03021 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15 年 3 月 19 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局向天津优驰换发了变更后的《营

业执照》。 

（vi）2015 年 9 月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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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15 日，香港品友作出股东决定，将其持有的天津优驰的 100%股

权转让给品友有限。 

同日，品友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受让香港品友持有的天津优驰 100%
股权。 

根据香港品友、品友有限签署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补充协议》，双方约定香港品友将其持有的天津优驰 100%的股权以 24,000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品友有限。 

2015 年 9 月 16 日，天津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向天津优驰出具《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注销回执》（注销编号：H123202002015007），确认天津优驰因转为

内资企业，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向保税区缴回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15 年 9 月 29 日，品友有限签署变更后的天津优驰公司章程。 

2015年 10月 10日，北京永恩力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永恩验字[2015]
第 15A253132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9 月 20 日，天

津优驰注册资本变更为 149,908,303.46 元，实收资本变更为 137,186,776.25 元。 

2015 年 10 月 16 日，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向天津优

驰换发了变更后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575144961Y 的《营业执照》。 

综上，金杜认为，天津优驰的历次股权转让行为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合法合规。 

2、亚信品联 

亚信品联为品友互动持股 50%的合营企业。亚信品联现持有北京市工商局朝

阳分局于 2016 年 2 月 1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10105MA003PHF2J
的《营业执照》，其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亚信品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20 号楼 08-8 层 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吴泰巍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 年 2 月 17 日 

经营期限 2016 年 2 月 17 日至 2046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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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服务；产品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亚信品联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其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品友互动 2,000 货币 50 

2 北京亚信数据有限公司 2,000 知识产权 50 

合计 4,000 -- 100 

十一、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业务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合同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目前正在履行的重大

业务合同主要是围绕主营业务签署的框架合同。 

1、销售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合同文本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销售框架协议中，已发生订单金额/合同金额在 100 万

元以上的合同具体情况请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五-1。 

2、采购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合同文本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采购框架协议中，已发生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合同

具体情况请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五-2。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金杜认为，前述销售合同、

采购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 

（二）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审计报告》、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

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及相关

担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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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

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十二、公司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未发生过合并分立、减资、重大资产剥离行为。公司及其前身的增资扩股情

况请见本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公司收购天津优驰 100%股权情况

请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公司的主要财产”之“（四）长期股权投资”。 

十三、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资料、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等相关文

件，报告期内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情况如下： 

2015 年 2 月 3 日，品友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品友有限的注册资本增加

至 500 万元，其中黄晓南认缴 217.08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谢鹏认缴 138.84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沈学华认缴 44.08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并相应修改

公司章程。 

2015 年 7 月 1 日，品友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品友有限的注册资本增加

至 1,000 万元，其中黄晓南增加出资 258.2702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谢鹏增加

出资 183.4986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沈学华增加出资 58.2312 万元，出资方式

为货币，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2015 年 10 月 20 日，品友互动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品友互动

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筹备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选举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第一

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关于<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章程>的议案》等

议案。同日，黄晓南、谢鹏、沈学华签署《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章程》。 

2015 年 11 月 11 日，品友互动召开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

意驰友旺辉、品友传奇、优驰赫韬、优品互通、上海懋耀、富德懋赏、上海振诚、

田溯宁、瞿哲对品友互动进行增资并成为品友互动的新股东；同意公司股本增加

至 20,135,927 股，注册资本增加至 2,013.5927 万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2015 年 12 月 12 日，品友互动召开 2015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

意中移创新、北广文歌、珠海达安、深创投、红土成长、姜仕鹏、张炜对品友互

动进行增资并成为品友互动的新股东；同意公司股本增加至 24,685,635 股，注册

资本增加至 24,685,635 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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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1 日，品友互动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姜仕鹏、鹿

颢萱、品友传奇股权转让等事宜，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2016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制定挂牌后生效的<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经核查，金杜认为，品友互动报告期内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修改已履行法定程

序，合法、有效。 

十四、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公司的组织机构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已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依法建立健全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秘书等在内的组织

结构和治理结构，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要求。 

（二）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其他内部控制制度 

根据公司提供的制度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品友互动按照《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经核查，金杜认为，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品友互动报告期内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历次会议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品友互动报告期内历

次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组成 

1、董事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董事会由黄晓南（董事长）、沈学华、谢鹏、张颖、张炜 5 名董事组成，均由

品友互动创立大会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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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事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监事会由赖春华（监事会主席）、孔莉、李铭等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赖春华、

孔莉由品友互动创立大会选举产生，李铭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3、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 4 名，分别为总经理黄晓南，副总经理谢鹏、沈学华，董事

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王枫。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文件、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和承诺函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金杜认为，公司目前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上述人员的选任、聘任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上述人员的任职合

法、有效。 

（二）公司近两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初，黄晓南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谢鹏担任公司监事。 

1、近两年董事会成员的变动情况 

2015 年 10 月 4 日，品友互动召开创立大会，审议同意选举黄晓南、谢鹏、

沈学华、张炜、张颖担任董事。 

2、近两年监事会成员变动情况 

2015 年 10 月 4 日，品友互动召开创立大会，审议同意选举赖春华、孔莉担

任监事。 

2015 年 10 月 15 日，品友互动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同意选举职工代表李

铭为职工代表监事。 

3、近两年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 

2015 年 10 月 20 日，品友互动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

黄晓南为总经理，聘任谢鹏、沈学华为副总经理，聘任王枫为董事会秘书兼财务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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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

查，金杜认为，上述人员变化已履行必要的决议程序，相关人员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关于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十六、公司的税务 

（一）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的说明与承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目前执行的主要

税种、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增值税 
当期销项税抵减当期进

项税后的余额 
6 

城建税 应纳增值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纳增值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纳增值税额 2 

经核查，金杜认为，公司执行的上述税种、税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公司报告期内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6年 5月 19日出具的《北京市朝阳区（县）

国家税务局涉税证明》，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期间内，未发现

品友互动存在逾期申报、欠税情形。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出具的《北京市地方税务

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报告书》，品友互动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19 日期间内未受到过税务方面的行政处罚。 

十七、公司的环境保护及安全生产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近两年没有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

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的生产经营活动无需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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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品友互动的说明以及品友互动、天津优驰取得的工商、税务、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等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登陆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www.court.gov.cn/zgcpwsw）、全国法院被执行

人信息查询网站（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等公开网站进行适当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品友互动、天津优驰不存在正在进行、可能影响其

持续经营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因违反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

形。 

根据品友互动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经

办律师登陆中国裁判文书网（www.court.gov.cn/zgcpwsw）、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

息查询网站（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等公开网站进行适当核查，品友

互动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正在进行的重大诉讼、仲裁或

行政处罚。 

十九、品友互动的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的说明与承诺，公司未来三年内的业务发展目

标为“打造通过在云端处理大数据，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撮合数字广告交

易的技术平台，以大数据和技术驱动提高数字广告的投放效果，逐渐实现智慧连

接信息与人的使命”。 

二十、本次挂牌的推荐机构 

公司已聘请中信建投担任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根据股转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出具的《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2013]101 号）并经本所经办

律师核查，中信建投已获批作为主办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推荐

业务和经纪业务。金杜认为，中信建投具备担任推荐品友互动本次挂牌的主办券

商的业务资质。 

二十一、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本法律意见书“一、本

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所述本次挂牌需取得股转公司的审核同意外，品友互动符合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定条件，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本次挂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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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品友互动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之签

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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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租赁房产 

序号 承租人 出租人 房屋座落 租赁面积（平方米） 租金 租赁期限 

1 品友互动 
北京达义北方

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20 号，乐成中心 A 座 9 层

02、03 单元 
504.92 141,377.60 元/月 2016.03.10-2019.05.31 

2 品友互动 
北京达义北方

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20 号，乐成中心 A 座 9 层

01、05-09 单元 
1,165.77 326,415.60 元/月 2016.02.01-2019.05.31 

3 天津优驰 
北京达义北方

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20 号，乐成中心 A 座 8 层

01-05 单元 
770.48 215,734.49 元/月 2016.02.01-2019.05.31 

4 天津优驰 
上海平安欣仑

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 1045 号

604、605、606 单元 
449.10 116,111.06 元/月 2015.03.16-2018.03.15 

5 天津优驰 
小高德（广州）

置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8
号 501 房之自编 05 号 

261.53 40,537.15 元/月 2015.04.15-2018.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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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注册商标 

序号 商标名称 权利人 注册号 有效期限 类别 

1 Audience Insights 品友有限 9577629 2012.07.14-2022.07.13 42 

2 Audience Insights 品友有限 9573752 2012.07.07-2022.07.06 35 

3 Audience Intelligence 品友有限 9573763 2012.08.21-2022.08.20 35 

4 Audience Intelligence 品友有限 9577633 2012.10.14-2022.10.13 42 

5 demand side platform 品友有限 12782168 2015.03.28-2025.03.27 35 

6 demand side platform 品友有限 12782246 2015.01.21-2025.01.20 42 

7 fetchback 品友有限 11939433 2014.06.07-2024.06.06 35 

8 fetchback 品友有限 11939708 2014.06.07-2024.06.06 42 

9 Optimus 品友有限 9444746 2012.05.28-2022.05.27 42 

10 retargeting 品友有限 11939419 2014.06.07-2024.06.06 35 

11 retargeting 品友有限 11939692 2014.06.07-2024.06.06 42 

12 SSP 品友有限 12782618 2015.03.21-2025.03.20 42 

13 userback 品友有限 9485951 2012.06.14-2022.06.13 35 

14 userback 品友有限 9485928 2012.06.14-2022.06.13 42 

15 大算盘 品友有限 12224370 2014.08.14-2024.08.13 42 

16 品友 pinyou 品友有限 9501184 2012.06.28-2022.06.27 35 

17 品友.访客找回 品友有限 10294316 2013.03.21-2023.03.20 35 

18 品友.访客找回 品友有限 10294358 2013.02.14-2023.02.1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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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PINYOU 品友互动 品友有限 10188472 2013.03.07-2023.03.06 35 

20 IPINYOU 品友互动 品友有限 10192867 2013.01.21-2023.01.20 42 

21 人群智能魔方 品友有限 9573802 2012.11.07-2022.11.06 35 

22 人群智能魔方 品友有限 9577645 2012.10.14-2022.10.13 42 

23 水晶魔方 品友有限 9577640 2012.10.21-2022.10.20 42 

24 优驰 品友有限 9444120 2012.05.28-2022.05.27 42 

25 重定向 品友有限 11939395 2014.06.07-2024.06.0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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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软件著作权 

序号 软件名称 著作权人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期 权利取得方式 

1 品友 DeepLink 投放系统 V1.0 品友互动 2015SR280250 2015.09.10 原始取得 

2 品友多米诺跨屏数据管理平台 V1.3 品友互动 2015SR278109 2015.09.22 原始取得 

3 品友 SDK 平台 V1.0 品友互动 2015SR277248 2015.08.10 原始取得 

4 品友大算盘终端投放平台 V1.0 品友互动 2015SR278154 2015.03.03 原始取得 

5 品友开放平台 V1.0 品友互动 2015SR276933 2015.07.15 原始取得 

6 品友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 V1.0 品友互动 2015SR276952 2015.07.10 原始取得 

7 品友优驰人群智能广告投放平台 V1.0 品友互动 2015SR276077 2015.09.30 原始取得 

8 行为定向广告发布系统 1.2 品友广告 2010SR011292 2009.08.25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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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域名 

1、境内域名 

序号 域名 权利人 注册时间 到期日期 

1 audiencechina.com 品友互动 2013.12.24 2016.12.24 

2 audiencetargeting.cn 品友互动 2010.11.29 2016.11.29 

3 audiencetargeting.com.cn 品友互动 2010.11.29 2016.11.29 

4 chinadsp.com.cn 品友互动 2013.11.02 2016.11.02 

5 chinartb.cn 品友互动 2013.11.02 2016.11.02 

6 dasuanpan.com.cn 品友互动 2013.04.11 2017.04.11 

7 dasuanpan.net 品友互动 2013.04.11 2017.04.11 

8 fangkezhaohui.com 品友互动 2010.11.17 2016.11.17 

9 folo8.cn 品友广告 2010.05.12 2017.05.12 

10 folo8.com.cn 品友互动 2008.12.02 2016.12.02 

11 folo8.com 品友互动 2008.12.02 2016.12.02 

12 ipinyou.com.cn 品友互动 2007.08.09 2018.08.09 

13 ipinyou.com 品友互动 2007.08.09 2018.08.09 

14 openap.cn 品友互动 2013.12.24 2016.12.24 

15 p0y.cn 品友互动 2013.02.25 2017.02.25 

16 pinyouad.com 品友互动 2011.06.03 2017.06.03 

17 pinyouyoupin.com 品友互动 2016.04.29 2017.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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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rogrammaticbuy.cn 品友互动 2013.06.18 2017.06.18 

19 programmaticbuy.com 品友互动 2013.06.18 2017.06.18 

20 shishijingjia.com 品友互动 2013.06.18 2017.06.18 

21 userback.cn 品友互动 2009.11.16 2016.11.16 

22 useback.com.cn 品友互动 2009.11.16 2016.11.16 

23 userprofile.cn 品友互动 2013.12.24 2016.12.24 

2、境外域名 

序号 域名 权利人 注册时间 到期日期 

1. dspinchina.com 品友有限 2013.11.02 2017.11.02 

2. rtbinchina.com 品友有限 2013.11.02 201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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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重大业务合同 

1、采购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合同已发生金额（元） 合同对方 有效期限 

1 
《2015年优酷广告竞价平台

广告资源合作合同》 
47,551,248.66 土豆（中国）广告有限公司 2015.01.01-2016.12.31 

2 
《Tanx竞价交易系统技术服

务协议》 
40,719,069.90 杭州阿里妈妈软件服务有限公司 

2014.12.22签署，合同未

约定有效期 

3 
《Google DoubleClick Ad 

Exchange服务协议》 
38,519,183.44 谷歌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2012.12.18签署，合同未

约定有效期 

4 《百度流量交易服务合同》 19,018,087.70 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015.08.05-2016.08.01 

5 
《爱奇艺AdExchange广告交

易平台资源合作合同》 
7,373,013.75 上海爱奇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6.01.01-2016.12.31 

2、销售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合同已发生订单金额

（元）/合同金额（元） 
合同对方名称 有效期限 

1 
《中国工商银行DSP
营销项目合同》 

PY-OP-AD-2015
0551 

14,900,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12.28-2016.12.31 

2 《服务采购框架合同》 
PY-OP-AD-2015

0546 
5,000,000 

北京银承库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2015.10.01-201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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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品友互动网络广告

程序化购买合作合同》 
PY-OP-AD-2016

0237 
2,500,000 

省广聚合（北京）数字技术有

限公司 
2016.02.01-2017.01.31 

4 
《品友互动网络广告

程序化购买合作合同》 
PY-OP-AD-2016

0047 
2,000,000 上海佰草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2016.02.01-2017.01.31 

5 
《品友互动网络广告

程序化购买合作合同》 
PY-OP-AD-2015

0258 
1,910,000 

北京中广群星至盛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2015.09.07-2016.09.07 

6 
《品友互动数据管理

平台合作项目合同》 
PY-OP-AD-2016

0018 
1,607,309 广州恒美广告有限公司 2016.01.01-2016.12.31 

7 
《维他柠檬茶网络广

告投放合同》 
PY-OP-AD-2016

0270 
1,015,560 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 2016.07.11-2016.08.14 

 


